附件3：

福州市公安局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办法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》，进一步规范辅警招聘流程，遵循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的原则，制定福州市公安局公开招聘警务辅助人员办法如下：
一、发布公告

辅警招聘由政治部发布公告公开招聘，公告载明招聘的岗位、名额、报名条件、需提交的材料及其他事项。

二、报名

报名采取现场报名方式进行。每人限报1个岗位，报名后不再更改。

三、资格审查

用人单位根据岗位报名资格条件，逐一初审考生提交的报名材料并报市公安局政治部复审，确认其是否符合报名资格后由用人单位反馈考生。
四、笔试

笔试主要考核考生是否具备岗位所需的基本能力知识，范围包括《福建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条例》、保密知识、政治和经济基本理论、法律基础知识、公安基础知识、岗位相关专业知识等内容。
五、体能测评

体能测试按笔试成绩从高到低、岗位招考人数1：3的比例确定参加人员，主要考核考生的基本身体素质能力，测试内容为“男子1000米跑”“女子800米跑”，只允许当场测试一次。体能测评不合格的，取消考录资格。体能测评现场配备救护车、医护人员等必备的医疗设备和人员，确保安全。
六、面试

体能测评合格的考生参加面试。面试采取合格制计算成绩，面试考官每组3人，2人以上（含两人）判定合格的为面试合格。
七、考察

面试合格的考生参加考察，考察按照警务辅助人员政审背审有关规定执行。

八、体检

体检按照招录人数1：1开展，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有关规定执行。体检不合格的取消录用资格，并从考察合格人员总按成绩从高到低依次确定递补人员。
九、公示与录用

体检合格的考生作为拟录用人员，拟录用人员在市公安局门户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。拟录用人员公示期满没有问题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录用的，按规定办理录用审批手续；对反映有影响录用的问题并查实的，不予办理录用审批手续；对反映的问题一时难以查实的，可暂缓办理录用审批手续，待查清后再决定是否办理录用审批手续。

以上具体招录程序由市公安局政治部与各用人单位共同组织实施，聘用通知由市局政治部下发，下发后由各用人单位具体安排人员入职事宜。
